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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收件時間、地點

 在校生申請加註專長學分抵免或修畢加註專長學分
證明書，一律於各學期開學後第一週及第二週繳交。

 繳交地點：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課程與教學組

(求真樓6樓K610辦公室)



抵免採認原則

 非採計為「師資職前教育專業課程」學分

（即教育專業課程與加註專長課程不得重複採計）。

 十年內修習之課程。

 修習學分數與欲抵免學分數相同或較多。

 該科成績及格。

 通過送審學系專業審查認定可抵免。



申請抵免注意事項

 1. 加註專長課程學分與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學分不得二用。

 2. 原校修習科目學分數必須相同或高於抵免規定學分數

（不得以少抵多）。

 3. 欲抵免之科目非教育專業課程。

 4. 欲抵免之科目原校學分須為10年內所修習。

 5. 抵免之必備與選備科目請參閱「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國民小

學教師加註○○專長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」之規定。

 6. 已修畢國民小學師資職前課程者：

須檢附「修畢國民小學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」(含修畢科目學分

詳表)正反面影本。

 7. 本校在學生：

如尚未修畢國民小學師資職前課程者須檢附「切結書」。



申請資料

 1. 完整填寫之「加註專長抵免申請表」(A3尺寸)

 2. 原校歷年成績單正本

 3. (1)在校生：「加註專長學分抵免切結書」

(2)已修畢教育學程者或非在校生：

「修畢國民小學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」正反面

影本（須有修畢科目學分詳表）。

⚫ 4. 視抵免科目，檢附課程綱要(教學大綱)。

※未繳交完整資料、資料填寫缺漏或不實、塗改處未
簽名或蓋章，一律退件。



至本校「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」網站下載最新表單
網址 https://otecs.ntcu.edu.tw/

請勿直接上網google申請表或跟學長姐索取檔案（因為可能為舊式表件），
申請時如為舊表一律以退件處理。

https://otecs.ntcu.edu.tw/


點選「檔案下載」→「課程與教學組」→

「國民小學加註專長課程一覽表」

1

2

3



查詢及下載適用之「加註○○專長專門課程一覽
表」，確認可以抵免之科目



點選「檔案下載」→「課程與教學組」→

「加註專長抵免及學分證明書申請」

1

2

3



下載加註專長學分抵免申請表、切結書(在校生用)

一、在校生始可用「加註專長學分抵免切結書」申請。
二、已修畢教育學程者或非在校生，須以「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

書」申請（證書上須列出曾修過的教育專業課程學分）。



在校生尚未修畢師資職前
教育課程者，填寫切結書
申請



填寫申請表內容

 抵免申請表請用A3尺寸白色紙張列印

 表件上方申請人基本資料

 表件右上角簽名

 欲抵免科目與原校修習科目所有資料欄位

 勾選自我檢核欄位

 因塗改處均須簽名或蓋章，為避免資料不清晰影響
審查，有錯誤處建議重新填寫整張申請表，而非用
塗改方式修正



加註專長抵免申請表



填寫欲抵免之科目及學分數。
(請參閱「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國民小學
教師加註○○專長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
一覽表」所列之科目名稱及學分數)



1.填寫原修習科目名稱、修課學年度、學期、學分數、
成績，所填資料必須與所附成績單正本完全相同。

2.修課學年度、學期、學分數統一使用阿拉伯數字。
3.欲以兩科抵一科者，原校科目名稱請填兩列，左方
本校科目名稱則填第一列（讓第二列空白）即可。



1.勾選自我檢核表，抵免時如與本校科目名稱
不同者，即使只有一字之差，仍須檢附各
科修課當學期之課程綱要（教學大綱）。

2.課程綱要請依序由上至下用長尾夾附於本抵
免表後。


